
1  

國立東華大學車輛管理辦法 

 
87.5.06 本校八十六學年度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89.5.31 本校八十八學年度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2.6 一○一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交通安全暨車輛管理

委員會議通過修訂並陳請本校校長核定 
102.5.10 一○一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交通安全暨車輛管理

委員會議通過修訂並陳請本校校長核定 
103.12.22 一○三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交通安全暨車輛管理

委員會議通過修訂並陳請本校校長核定 
105.6.13 一○四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交通安全暨車輛管理

委員會議通過修訂並陳請本校校長核定 
107.4.18 一○六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交通安全暨車輛管理

委員會議通過修訂並陳請本校校長核定 
107.12.25 一○七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交通安全暨車輛管理

委員會議通過修訂並陳請本校校長核定 
108.6.19 一○七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交通安全暨車輛管理

委員會議通過修訂並陳請本校校長核定 
108.12.25 一○八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交通安全暨車輛管理

委員會議通過修訂並陳請本校校長核定 
109.12.17 一○九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交通安全暨車輛管理

委員會議通過修訂並陳請本校校長核定 
110.5.19 一○九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交通安全暨車輛管理

委員會議通過修訂並陳請本校校長核定 
110.12.29 一一○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交通安全暨車輛管理

委員會議通過修訂並陳請本校校長核定 
112.01.05 一一一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交通安全暨車輛管理

委員會議通過修訂並陳請本校校長核定 
112.12.14 一一二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交通安全暨車輛管理

委員會議通過修訂並陳請本校校長核定 
113.6.8 一一二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交通安全暨車輛管理

委員會議通過修訂並陳請本校校長核定 
113.12.19 
 
114.6.20   

一一三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交通安全暨車輛管理
委員會議通過修訂並陳請本校校長核定 
一一三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交通安全暨車輛管理
委員會議通過修訂並陳請本校校長核定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維護本校壽豐校區安寧、交通安全及秩序，特訂定本辦

法。其他本校所屬非坐落於壽豐校區之場館區域，由各轄

管單位自訂管理辦法規範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車輛包括進入本校之汽車、機車(含大型重

型機車)、慢車(含自行車、微型電動二輪車、電動輔助自

行車、人力行駛車輛及個人行動器具)。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包括本校教職員工、學生、來賓、訪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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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工作人員等。 

第四條 本辦法分章規定車輛通行、停放、違規處理等管理規則。 

第二章 車輛之通行 

第五條 入校車輛除依本校「車輛出入校園管理及清潔維護費收費

辦法」規定計費之訪客汽車及開放自由出入期間外，都須

持有本校發行或認可之車輛識別證，由指定校門口進出。 

第六條 入校車輛應依照指示路線行駛及停放，時速不得超過三十公

里，並遵行一般交通規則及接受駐衛警之指揮，嚴禁無故按

鳴喇叭。 

第七條 車輛識別證之核發、計費與管理，應依本校「校務基金自籌

收入收支管理規定」及「場地設備收支管理準則」規定之授權

意旨， 秉持有效納管並落實使用者付費之原則，由本校

車輛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車管會)訂定相關規定提請行政

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由總務處事務組綜理相關事宜。 

第八條 入校車輛禁止攜帶易燃、易爆等危險或違禁物品；車輛若

遭損壞、偷竊，本校概不負責；進入校區車輛如對本校各

項設施造成損壞，其駕駛人應負賠償責任，本校並得依法

處理。 

第九條 本校校區除指定路線外，禁止機車行駛，惟有明顯標示及

特定用途（如身心障礙、郵車、送報車、搬運物品工務

車、駐衛警巡邏車等）經本校核准者不在此限，但仍應依

指定路線行駛，至於訪客或遊客之機車則嚴禁駛入校區。 

第十條 本校校區均可通行自行車、微型電動二輪車、電動輔助自

行車，但必須遵守一般交通規則。在夜間行車應開啟燈

光，否則以違規處理。 

個人行動器具(自平衡或立式器具)限於行駛自行車專用

道，禁止行駛於汽、機車車道及建築物走廊。 

第十一條 本校各單位舉辦大型活動或會議時，應事前主動與事務組

聯繫，告知時間、地點及參加人員（數）並商定停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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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以利校門查驗及引導來賓車輛進入指定區域停放。 

第三章 車輛停放 

第十二條 本校停車場分為汽車停車場、機車停車場及自行車停車

場。 

第十三條 入校車輛應正確停放於指定停車場之區位或停車格內。 

持有本校核發車輛識別證之大型重型機車進入校園停放

時，得使用兩格機車停車格。 

第十四條 本校公務車、身心障礙、婦幼、卸貨及其他指定用途等專

用停車位，其他車輛不得佔用。 

第十五條 廠商執行業務車輛經核准進入校區者，限放置於所屬工作

場地範圍內。 

第四章 車輛違規 

第十六條 下列情形應為逕行舉發違規事項：  

一、 未持本校有效車輛識別證。 

二、 超載、超速或無故按鳴喇叭。 

三、 未按規定將車輛停放於指定區位或停車格內或佔用專

用停車位。 

四、 行駛汽車未繫安全帶或騎乘機車及微型電動二輪車未

戴安全帽者。 

五、 逆向、未依指定路線行駛或闖越各式專用道。 

六、 入校園應懸掛車牌車輛未懸掛車牌及損毀或變造牌

照、塗抹污損牌照，或以安裝其他器具之方式，使不

能辨認其牌號。 

七、 其他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規定事項。 

八、 夜間行駛未開啟燈光者。 

九、 個人行動器具雙載者。 

校園內經舉發違規事項有下列情形，屬危險駕駛行為，應

註銷當學年度車輛識別證： 

一、 校園內行車速度，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四十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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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偽造、變造車輛牌照通行。 

三、 未依規定行駛車道，並逕自行駛車輛進入教學大樓教

室區、各建築物內人行道。 

四、 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車道或其他不當方式，迫使他

車讓道。 

五、 當學期經舉發累計超速違規達10次以上。 

六、 當學期經舉發累計違規處理費未銷單達5,000元以

上。 

第五章 車輛違規處理 

第十七條 除依本校「車輛出入校園管理及清潔維護費收費辦法」規

定計費之訪客汽車及開放自由出入期間外，經查獲未持本

校有效車輛識別證之車輛行駛或停放校區者，應請其立即

駛離或強行拖離校區。 

第十八條 入校車輛違規時，依情節輕重，予以口頭勸導、開立逕行

舉發車輛違規標示單或車輛違規事件通知單。單次違規行

為之違規事件通知單以一日一開為原則，直到改善為止。

對違規車輛除依前項規定處理外，得視情形加以拖離或加

鎖，車主於領回被拖離之車輛時，須出示證件及拖吊費用

繳費收據。若有破壞鎖具者，依本校車輛違規處理費收費

要點賠償，且不得以愛校服務折抵，並依學生獎懲辦法以

毀損公物論處。違規待領車輛， 本校不負保管及損壞賠

償責任。 

第十九條 違規車輛之舉發除依前條規定外，得依本校監視系統影

像、駐衛警察隊所拍攝之違規照片及檢舉人具完備舉證資

料採證開立車輛違規事件通知單，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車

主或違規人； 若屬重大違規或有立即排除違規現況之必

要者，得連續裁處。 

第二十條 違規者依下列方式銷單： 

一、 本校學生得以愛校服務折抵違規處理費，服務五十分



5  

鐘折抵新臺幣一百元，愛校服務折抵金額每累計超過

新臺幣壹仟元者，應參加本校學務處舉辦之交通安全

教育宣導課程；愛校服務之範圍得由總務處事務組指

定。如以偽造變造或虛偽不實之文件混充愛校服務時

數證明者，經查獲者依校規處理。 

二、 本校學生參加學生事務處舉辦之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課

程者，得準用前項規定之時數、額度折抵違規處理

費，並由學生事務處統一造冊簽會總務處辦理。 

三、 違規者得以現金、信用卡、ATM轉帳、超商繳費等方

式繳納違規處理費。本校學生除依前二項銷單外，得

以上開方式繳納違規處理費。 

逾期未繳清者，教職員工得直接由薪水中扣抵，委外廠商

及其僱員得逕行由契約價金扣減並依約處罰；訪客車輛違

規經查處確認者，應於離校前繳清違規處理費，未繳清或

違規情事重大者，本校得禁止該車輛進入校園。 

違規處理費未於每學年度九月前依前開各項規定銷單者，

本校得不予核發新學年度車輛識別證外，教職員工不得辦

理離職手續，學生依本校車輛違規處理要點受懲戒處分，

受處分等同銷單。 

大學部及研究所應屆畢業生應於當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十四

週前完成違規處理費銷單手續，未完成銷單者，依前項規

定處分。但109學年度畢業生，不在此限。 

第二十一條 被拖離之車輛經公告三個月以上未領回者，本校得依無主

車輛處理之相關法定規定辦理。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所稱違規處理費之收費標準及學生未依限銷單受懲

戒之處分標準，由車管會另定之。 

第六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依本辦法所收取之各項費用，均應納入校務基金並依相關

規定辦理收支，以作為改善本校交通設施、落實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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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等用途為原則。各項費用得依本校公告採多元化繳費

方繳納，相關服務費用由申請人或當事人自行負擔。 

第二十四條 不服車輛違規取締或查報者，應於違規事件通知單寄送或

簽收之次日起14工作日內向駐衛警察隊提出異議(異議單

如附件)，駐衛警察隊應於受理異議之次日起14工作日內簽

核回覆(異議回覆單如附件)。針對車輛違規異議處理結

果，仍認為車輛違規裁處有違反本辦法規定或明顯錯誤不

實者，得於異議處理結果回覆之次日起14工作日內向車

管會提出申訴(申訴單如附件)，車管會應於受理申訴之次

日起14工作日內簽核回覆(申訴回覆單如附件)。同一申訴案

以一次為限。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

理。 

第二十五條 在校區內未經校方同意，擅動設備者，使設備之一部或全

部功能喪失或異常、或設備本身損壞者，照價賠償並送學

務處依校規處理。 

第二十六條 本辦法經車輛管理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

行。 

 


